
私立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附設桃園市實驗幼兒園 

申請入園參觀、觀察、研究暨教學活動之注意事項 

    為使幼保系學生入園參觀、觀察、研究與教學活動時，行為與儀態表現合乎社

會期待與規範，展現優質幼兒教保人員的特點，特訂定此注意事項。 

一、申請參觀、觀察、研究暨教學活動時間為每週五上午八點半至下午四點。 

    每學期開學第一個月、學期最後兩週及實習生實習期間不開放參觀、觀察、研究 

    與教學活動。  

二、欲申請參觀、觀察、研究暨教學活動者，請先至本園網頁下載申請表，並於一週 

    前提出申請，若需對幼兒進行施測或訪談家長、教師時，請自備家長/教師同意 

    書及訪談題目。 

三、家長同意書或相關問卷如由幼兒園老師協助，僅提供每週五連同幼生親職手冊發 

    回，其他時段恕不受理；回收之問卷或訪談資料請由研究者定期追蹤及詢問園方 

    人員，以便清楚掌握進度，本園不負責回收及回收進度之工作。 

四、為避免影響師生課程活動進行，本園不提供任何影像拍攝、錄音及錄影，若有疑 

    問請洽本園。 

五、申請完成後園方會影印申請表副本即算作業完成，煩請入園從事相關活動時出示 

    副本證明方可入園；請提早十分鐘至幼兒園門口集合，所有組別的所有人都到齊 

    後，再一起入園進行觀察，離開時同樣等待組別的所有人到齊後，再一起離開。 

    遲到 10分鐘則不開放入園，若有特殊狀況，請提前半小時電話告知園方（#5742）。 

六、入園觀察時請先換鞋、量體溫登記、洗手、配戴口罩，與園長或行政人員確認後 

    進班。 

七、每次入班人數僅限 3人，若超過，則其他組員請於走廊觀察；過程中，請尊重班 

    級教師及幼兒，勿任意使用、把玩幼兒之遊樂器材、教室教具或翻閱教師、幼兒 

    私人用品、資料等。 

八、參觀、觀察或研究時，請自備紙筆紀錄，勿使用手機或高聲喧嘩、嬉鬧，違反者， 

    經班級教師提醒後仍未改善者，則請離開本園且往後不得申請入園參觀、觀察、 

    研究及教學活動。 

九、本園不受理臨時或已完成申請後而變更日期之申請表。  



十、如在實幼進行的研究計畫，煩請在完成後提供書面報告供園方存檔。  

十一、如遇園方因防疫或特殊事件造成停課，為確保入園人員之單純化，除原定規劃 

      之實習與選習同學不在此限外，其他申請案件都將延期或取消。 

十二、因應幼保系課程之規劃，若系上老師需安排學生入園參觀、觀察、研究或教學 

      活動，請先與園方確認其時間後，再請系上老師提出申請表，本園不負責授課 

      老師與學生間協調之工作。 

十三、延續上一點，若學生入園是教學活動，請學生自備所需材料，園方不提供素材， 

      如：圖畫紙、色紙、毛根或環保素材等，僅提供工具類用品（以園方現有工具 

      為主），如：剪刀、膠水、蠟筆、印台等。教學活動不可製作真實食品。 

十四、為提供優質研究環境與本園既定活動進行之順暢，將依據每學期各科申請數量 

      與實作時間進行評估，無法提供全部申請案件通過，另亦不受理未依規定辦理 

      之案件，謝謝合作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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